
 

 

证券代码：002485          证券简称：雪松发展         公告编号：2022-022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松发展”或“公司”）于2022年2月1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对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146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

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公司对有关问题逐条进行了认真分析核查，现将有关问题

回复如下：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雪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松控股”）部

分信托产品兑付逾期，且其底层资产相关的供应链业务涉嫌“空转”贸易。2020

年你公司新增供应链业务，2021 年上半年你公司供应链业务收入 7.85 亿元，

占营业收入的 81.82%。 

我部对此高度关注，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下列事项： 

1、请说明你公司供应链业务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公司采购、销售

流程，主要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政策、结算模式、信用政策、实物及资金流转，

并结合新收入准则，从“控制”的角度说明供应链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 

回复： 

公司供应链管理业务主要为向客户提供钢材、煤焦、油品等产品的购销服

务，为供应商和客户实现快速资源匹配，提升供应链的运营效率和价值。 

1、公司采购和销售流程 

公司主营品种包括钢材、煤炭和焦炭（简称煤焦）、油品三大品类，根据

各自品种的市场需求特点分别采取不同的采购和销售模式，其中：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钢材业务采用集采分销的经营模式，即：每年与钢厂签订年度长协锁定每

月采购量，然后分销至下游中小贸易商或终端客户。目前上游合作钢厂包括中

天钢铁、江苏永钢。 

煤焦、油品的经营模式主要为以销定采，收到下游客户采购需求后，公司

结合货物的市场价格、供需情况、公司提供的资源渠道、采购、物流仓储等方

面进行综合定价，并择优向上游供应商进行采购，在约定时间内将货物运送至

下游指定地点进行交付并结算。主要合作上游客户包括：中石化、中海油等油

品主营指定销售公司、焦化厂，下游客户包括：河钢集团下属钢厂、华电集团

下属电厂等。 

2、定价政策 

公司结合货物的市场价格、供需情况、公司提供的资源渠道、采购、物流

仓储等进行综合定价。钢材以“我的钢铁网”等行业认可的公开价格为基准进行

相应比例的升水；油品及煤焦则是以采购价格加成合适的利润，采购价格一般

采用货比三家择优采购方式确定。 

3、结算模式 

以现金（银行电汇）为主，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为辅。 

4、信用政策 

公司对供应链管理业务上下游采取谨慎的信用政策，针对不同的交易对象

制定不同的信用政策。公司在对其进行综合信用评估后，针对资质优良的央企、

国企及上市公司授予一定的预付/赊销额度；针对中小贸易商或资质一般的客户

原则上不授予敞口额度，公司在严格额度内为合作方提供服务。  

5、货物流转 

公司根据下游客户的采购需求，向上游供应商进行采购，由上游供应商或

通过第三方物流公司，在约定时间内将货物运送至下游指定地点进行交付。 

物流环节通过线上平台实时核查，并与司机保持实时沟通，跟踪物流动态，

收取装卸货磅单等运输单据以及到货后客户的签收单据作为货权凭证。 

6、资金流转 



 

 

公司根据下游客户需求向上游采购，并按照合同约定期限结算付款。煤焦

业务下游以赊销为主，即下游客户收到货物后按月结算，结算后再按照合同约

定期限向公司支付相应货款。油品业务以预付为主，合同签订后公司向上游付

款订货，下游客户同时向公司支付一定比例保证金，提货前向公司支付全款。

钢材业务上游以预付为主，即公司按照与钢厂签订的年度协议定期向钢厂付款

提货，下游客户先付款后提货。 

7、商品风险转移时点确认及收入确认条件 

货物运送至下游客户指定地点后，根据合同约定的条款通过签收单确认的

方式将商品控制权转移至客户，完成商品风险的转移。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合同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1）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并承诺将履行各自义务； 

2）合同明确了合同各方与所转让商品或提供劳务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3）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支付条款； 

4）合同具有商业实质，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本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

时间分布或金额； 

5）本公司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具体而言，公司业务人员在市场上寻找并综合匹配合适的钢铁、煤焦及油

品供应商及客户，与上下游分别签订采购和销售合同，约定商品名称、规格、

厂家、数量、运输方式、货物签收条件、结算价款确定方式等条款，分别承担

向上游采购商品和向下游交付货物的义务，并根据合同结算条款分别支付采购

款和收取货款。 

公司在收到下游客户的采购订单后，通过上游供应商或第三方物流将货物

运输至指定地点，经签收确认货权即转移至公司所有。货物后经下游客户指定

的责任人签收确认后双方签订签收单确认货权转移，公司据此确认收入并结转

成本。 

如上所述，公司分别与上下游签订采购和销售合同，明确双方在采购和销

售过程中承担的权利义务，全程参与并主导供应链业务购销的过程，通过集采

和资源整合的综合服务提高公司在交易过程中对交易价格和风险的把控。因此，



 

 

公司承担了供应链业务过程中的首要义务，不属于仅在供需双方起到居间作用，

公司对供应链业务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 

公司严格按照以上会计政策进行收入确认，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2、请列表说明你公司 2020 年及 2021 年半年度供应链业务前五大客户、

供应商的具体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主营业务、销

售或采购金额及占比等情况，并自查上述客户、供应商与你公司、你公司控股

股东及其关联方、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

系。此外，请列表说明你公司供应链业务涉及的大宗商品主要存放的仓库信息，

包括各仓库地点、商品类别、数量等。 

回复： 

一、公司 2020 年及 2021 年 1-6 月供应链业务前五大客户、供应商的具体

信息如下： 

2020 年供应链业务前五大客户情况 

序号 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金额（元） 占比 

1 单位 A 2003 年 11 月 18 日  79,406.45 火力发电 195,215,258.3

2 

12.80% 

2 单位 B 1992 年 5 月 6 日 316,629.6642 特殊钢生产及装备制造 75,837,788.76 4.97% 

3 单位 C 1993 年 12 月 16 日 40,000.00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服务;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

承包等 

48,544,341.74 3.18% 

4 单位 D 2012 年 12 月 18 日 3,000.00 汽柴油等成品油、基础油、润滑油贸易 27,356,007.07 1.79% 

5 单位 E 2020 年 11 月 13 日 5,000.00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

属矿石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

售；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润

滑油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等 

21,880,851.77 1.43% 

 合计       368,834,247.6

6 

24.17% 

2021 年 1-6 月供应链业务前五大客户情况 

 

 

序号 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金额（元） 占比 



 

 

1 单位 A 2008 年 2 月 15 日 103,840.8702 

钢材电商平台，主营：钢材、金属

材料、金属制品、铁矿产品、生铁、

钢坯、焦炭、卷板等 

222,482,310.79 23.20% 

2 单位 B 2013 年 7 月 3 日 / 煤炭批发经营 199,136,869.25 20.76% 

3 单位 C 1992 年 5 月 6 日 316,629.66  特殊钢生产及装备制造 158,369,495.06 16.51% 

4 单位 D 2009 年 3 月 10 日 1,050.00  钢材贸易业务  35,800,463.28 3.73% 

5 单位 E 2013 年 11 月 21 日 1,888.00  钢材贸易业务  26,612,209.86 2.77% 

合计       642,401,348.24 66.97% 

2020 年供应链业务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序号 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金额（元） 占比 

1 单位 A 2018 年 5 月 18 日 1,000.00  
煤炭洗选，煤炭销售，矿山设备、建筑

材料、钢筋的销售 
103,346,761.62 7.76% 

2 单位 B 2018 年 3 月 27 日 500.00  原煤购销 36,873,048.87 2.77% 

3 单位 C 2020 年 3 月 17 日 400.00  原煤及其他矿产品购销 33,468,606.89 2.51% 

4 单位 D 2020 年 3 月 10 日 3,000.00  

供应链管理与服务；建材、光学仪器、

环保材料、节能环保产品、煤炭及制品、

金属材料、矿产品、冶金炉料、工艺品

的销售等 

33,429,210.08 2.51% 

5 单位 E 2016 年 8 月 15 日 1,000.00  

润滑油、燃料油、建筑材料、金属材料、

化工产品及其他商业批发、零售；经济

贸易咨询；计算机技术开发、服务 

30,641,040.65 2.30% 

 合计       237,758,668.11 17.85% 

2021 年 1-6 月供应链业务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序号 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 金额（元） 占比 

1 单位 A 2001 年 9 月 28 日 80,000.00  建筑钢材生产与销售 394,094,761.44 41.55% 

2 单位 B 2020 年 9 月 27 日 3,000.00  煤炭、焦炭等大宗商品供应链业务 83,230,646.55 8.77% 

3 单位 C 2018 年 5 月 18 日 1,000.00  
煤炭洗选，煤炭销售，矿山设备、建

筑材料、钢筋的销售 
53,809,131.34 5.67% 

4 单位 D 2020 年 3 月 17 日 400.00  原煤及其他矿产品购销 49,310,227.57 5.20% 

5 单位 E 2018 年 12 月 24 日 7,000.00  煤炭、焦炭加工销售；矿产品贸易 46,242,712.49 4.88% 

合计       626,687,479.39 66.07% 

经自查，上述客户、供应商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董监高等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 

二、截止到目前，公司供应链业务涉及的大宗商品主要存放的仓库信息如

下： 

序号 仓库地点 商品类别 数量（吨） 



 

 

1 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中小企业园汽保园区大洋检测站右侧大院 焦炭 465.10 

2 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辽宁中皇集团货场营口市营大路 46 号 焦炭 151.52 

3 常州荣发库/常州市武进区杨江路 28 号 螺纹钢 1411.00 

3、根据媒体报道，雪松控股信托产品的融资方涉及上海闵悦有色金属有

限公司、广州舜仟贸易有限公司、上海融益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等 30 家公司。 

（1）请核实媒体报道的 30 家公司是否为你公司供应链的供应商或客户。

如是，请进一步说明公司与前述主体交易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背景、

交易内容、交易时间、合同金额、收入确认时间等，并核实相关业务、存货、

物流是否真实，相关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前述主体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及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倾斜的关系。 

回复： 

经核实，媒体报道的 30 家公司不属于公司供应链业务的供应商或客户。 

（2）请你公司说明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对前述主体的预付款项、应收款项

情况，应收款项是否存在逾期情形。 

回复： 

经核实，媒体报道的 30 家公司不属于公司供应链业务的供应商或客户。 

（3）除前述 30 家公司外，你公司是否参与作为雪松控股旗下信托产品底

层资产的应收账款相关的供应链业务。如有，请详细披露业务情况。 

回复： 

经核实，公司未参与作为雪松控股旗下信托产品底层资产的应收账款相关

的供应链业务。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雪松物产(广州）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雪松物产”）基于业务发展及回款需要，通过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方式

在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等平台进行融资，2020 年及 2021 年度融资金额合计分

别为 11,880.00 万元、5,520.00 万元，经核实，前述融资均已偿还完毕。上述业

务与雪松控股旗下信托产品无关。 



 

 

4、根据你公司前期公告，2019 年，你公司将其对西安天楠文化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天楠”）的 1.92 亿元债权全部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融”），且你公司为该次

转让设立了抵押担保。西安天楠目前正在办理还款和展期手续。请说明若西安

天楠未如期还款，你公司是否需承担担保责任及该事项对你公司影响；若西安

天楠对债务进行展期，你公司是否需继续承担前述担保义务。并进一步说明你

公司与中国华融是否存在其他资金、业务往来，如是，请具体说明往来情况。 

回复： 

截止到目前，公司为西安天楠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9,200.00 万元，相关债务

已到期，西安天楠正在办理还款和展期手续。若因客观原因导致西安天楠无法

履行还款责任，或未能完成展期手续，且其他担保措施均失效，公司存在需履

行担保责任的风险，若履行该担保责任将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前述关联担保系因原控股子公司西安天楠转让而被动形成，若西安天楠对

债务展期，公司将不再继续对其提供担保。 

2019 年 11 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中国华融

以 4.57 亿元受让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债权 4.96 亿元（以下简称“华融融资”），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格里拉市仁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华置业”）、嘉兴

市松旅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松旅”），西安天楠为还款人，

公司关联方雪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为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融资期限为 2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善康辉创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康辉创世”）、仁华置业作为抵押人，以其名下不动产权为本事项提供

抵押担保；公司以其持有的康辉创世 100%股权为本事项提供质押担保；公司

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劲先生作为保证人，为本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

止到目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债务中已到期 19,310.00 万元。公司正在

办理相关债务的还款和展期手续。 

除上述事项，公司与中国华融不存在其他资金、业务往来。 



 

 

5、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除以上事项，公司无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24日 


